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博士班 

修業流程及注意事項 

 

 

 

 

 

 

 

 

 

 

 

 

 

 

 

 

 

 

報到： 

依簡章規定，通常會在放榜的當

學期，約每年 4-5 月 

註冊、選課： 

注意教務處註冊組網站每學期發布的

註冊及選課公告、出納組網站(繳費

訊息)和本系網站相關資訊 

 

修滿評鑑學分：請參本系博士
班修業規定第四條（修畢三分
之二畢業最低學分總數） 
畢業學分：請參本系博士班修
業規定第二條 

 

否 

進入學位口試申請流程【詳參本系博

士班修業規定第六～八條】 

博士班候選人評鑑（資格考）： 

請參考本系博士班候選人評

鑑細則 

 

未通過，請詳閱

本系博士班候選

人評鑑細則 

指導教授之選定期

限：註冊後第一學期

結束前 

通過評鑑→成為博士候選人： 

論文公開閱覽並舉行論文發表

會，六個月後可學位口試。 

是 

通過 

完成且修滿畢業學分 



※學位口試申請，請於每年 5 月 10 日及 12 月 10 日前向系辦

提出「畢業」登記，俾以向註冊組申請歷年成績單進行畢業

資格審查。 

 

             

 

 

 

 

 

 

 

 

 

 

 

 

 

 

 

 

先與指導老師確認口試的時間、地點及口試委員的名

單、職稱等相關資訊，並於 6/20(下學期)、12/20(上

學期)前將申請文件送系辦，並經教授會議通過。 

學位口試申請流程 

※學位口試申請： 

1. 填本系學位考試申請表，經指導教授同意後，並

附論文比對結果等審查文件，送系辦向教授會議

提出審查申請。（論文比對結果第１頁應由指導教

授簽名確認百分比） 

2. 至遲口試日前１個月至教務處的學位考試系統申

請口試。請務必參考教務處課務組學位考試網站

之相關訊息。 

學位考試 

口試 30 分鐘前請
先到系辦報到。 



 

※學位口試結束後之離校注意事項 

 

1. 先到本校圖書館數位論文服務系統詳閱博碩士撰

寫論文須知、本校法規彙編之博碩士學位論文格

式規範等說明 

2. 請以系網之論文封面格式製作 

3. 務必注意摘要、頁次、浮水印、口試及格證書、

確認全文檢索功能等及其他設定 

1. 論文上傳並檢核無誤通過後，請列印離校單 

2. 影印費收據、1 本平裝本論文送系辦，另請帶 2 本精裝

本 1 本交圖書館，另 1 本交系辦轉註冊組 

3. 請記得還清系圖及總圖的書再至系辦公室蓋離校章 

4. 如有使用研究室或置物櫃，記得清空所有物品 

5. 開學前要辦完離校手續，否則就得再多繳一個學期的學

費（請自行注意修業年限） 

口試結束 

1. 評分表、合格證明書等

文件交回系辦 

2. 修改論文並經老師確認 

到本校圖書館數位論文

服務系統提交論文 

※務必詳閱該網站的相

關資訊 

1. 將論文上傳至圖書館之數位論文全文系統，

並經審核通過 

2. 審核需時約 2~3 工作天，請記得及早作業 


